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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基兆業發展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97) 

 
二零零六／二零零七年度中期業績公佈 

 
中期業績及股息 
 
董事局宣佈本集團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股東應佔未經審核除

稅後之綜合盈利為港幣十九億五千一百五十萬元，較上年度同期增加港幣一億四千九

百五十萬元或 8.3%，每股盈利為港幣六角四仙。 
 
若撇除(扣減遞延稅項後之)投資物業重估之盈餘，期內基本盈利為港幣十五億一千零

三十萬元，較上年度同期港幣九億四千三百七十萬元，增加港幣五億六千六百六十萬

元或 60.0%。以此基本盈利計算，每股盈利為港幣五角。 
 
董事局宣佈派發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三仙予二零零七年四月二十五日登記在公司股

東名冊內之股東。   
 
 
截止過戶日期 
 
本公司將於二零零七年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一)至二零零七年四月二十五日(星期三)(首
尾兩天包括在內)，暫停辦理股票登記及過戶手續。為確保享有中期股息之權利，所有

股份過戶文件連同有關股票，最遲須於二零零七年四月二十日(星期五)下午四時前，

送達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28號金鐘匯中心26樓本公司之股份登記及過戶處標準証券登

記有限公司辦理過戶手續。股息單將於二零零七年四月二十六日(星期四)寄送各股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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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收益表(未經審核)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五年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二  507.0  611.3
直接成本   (262.0)  (250.1)
     
毛利   245.0  361.2
其他收入   122.3  60.2
增加附屬公司部份權益產生之商譽減值   —  (161.8)
出售集團之本期溢利   5.8  —
分銷費用   (12.0)  (28.9)
行政費用   (46.2)  (87.0)
     
未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收益的經營溢利   314.9  143.7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收益   219.3  674.6
     
已計入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收益的經營溢利   534.2  818.3
財務費用 四(甲)  (2.1)  (6.1)
應佔聯營公司業績   1,516.4  1,094.6
     
除稅項前溢利   2,048.5  1,906.8
稅項 三  (66.6)  (97.8)
     
本期溢利 四  1,981.9  1,809.0
   
應佔：     
本公司股東   1,951.5  1,802.0
少數股東權益   30.4  7.0

     
本期溢利   1,981.9  1,809.0
   
股息 五  457.1  422.6
   
每股盈利 六(甲)  港幣0.64元  港幣0.64元
   
經調整後每股盈利 六(乙)  港幣0.50元  港幣0.33元



— 3 — 

綜合資產負債表 
    於二零零六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附註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非流動資產     
 投資物業   6,369.8  6,058.0
 物業、廠房及設備   658.1  637.7
 預付租賃款項   62.6  63.3
 收費高速公路經營權   177.8  171.1
 聯營公司權益   17,441.0  16,243.0
 其他資產   480.4  412.7
 遞延稅項資產   3.2  3.2
      
    25,192.9  23,589.0
流動資產      
 存貨   239.7  309.5
 應收賬項、按金及預付費用 七  340.9 280.4
 關連公司欠款   182.3 142.4
 已抵押銀行存款   20.2 20.2
 銀行結存及現金   5,023.6 5,156.8
     
    5,806.7 5,909.3
 分類為持作出售之資產   404.9 378.6
     
   6,211.6  6,287.9
流動負債     
 應付賬項及應付費用 八  249.4  281.0
 欠關連公司款   65.8  65.9
 稅項   50.5  81.6
 借款   72.1 57.5
 銀行透支   2.4 30.3
     
    440.2 516.3
 分類為持作出售之資產之相關負債   254.8  240.3
      
    695.0  756.6
      
流動資產淨額   5,516.6  5,531.3
      
    30,709.5  2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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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資產負債表 (續) 
    於二零零六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未經審核)   (已經審核)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股本及儲備     
 股本   609.5  609.5
 儲備   28,645.4 27,043.1
      
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應佔權益   29,254.9  27,652.6
少數股東權益   673.0  627.5
    
總權益   29,927.9 28,280.1
      
非流動負債     
 借款   6.0  26.1
 遞延稅項負債   728.1  693.9
 同母系附屬公司借款   47.5 120.2
     
    781.6 840.2
     
    30,709.5 29,1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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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一 編製基準及主要會計政策 
 
 (甲) 編製基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附錄
十六之適用披露規定以及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香
港會計準則第三十四號「中期財務報告」而編製。 

 
 (乙) 主要會計政策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所採納之會計政策，與本集團編製截至二零零六年六
月三十日止年度財務報表所使用者相同，惟以下之說明除外。 
  
於本期內，本集團首次採納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多項新訂或經修訂之準
則、修訂及詮釋(於本文統稱「新香港財務報告準則」)，該等準則由二零
零五年十二月一日，二零零六年一月一日，二零零六年三月一日，二零零
六年五月一日或二零零六年六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應用新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對本期或過往會計期間之業績之編製及呈列方式並無
構成重大影響，因此無需作出前期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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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二 分部資料 
 
 業務分部 
 
 本集團用以劃分作首要分部呈報之業務如下： 
 

物業租賃 - 物業租金 
酒店經營 - 酒店經營及管理 
基建項目 - 基建項目投資 
保安服務 - 提供保安服務 
其他 - 控股投資，銷售物業，清潔服務，百貨業務經營及管理，零售業

務及提供資訊科技服務 
 
 各業務之分部資料如下：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物業租賃 
港幣百萬元  

酒店經營
港幣百萬元

基建項目
港幣百萬元

保安服務
港幣百萬元

其他 
港幣百萬元  

對銷
港幣百萬元

綜合
港幣百萬元

     
收入及業績     
     
營業額 192.7  51.8 72.9 36.1 153.5  — 507.0
其他收入 0.4  0.1 0.4 — 5.6  — 6.5
     
對外收入 193.1  51.9 73.3 36.1 159.1  — 513.5
分部間收入 0.1  — — — 2.2  (2.3) —
     
總收入 193.2  51.9 73.3 36.1 161.3  (2.3) 513.5

     
分部間之收入的價格是由管理層參考市場價格釐定。 
     
分部業績 134.2  20.9 43.2 2.3 3.7  — 204.3
     
利息收入     114.8
上市投資證券股息     1.0
出售集團之本期溢利 — — 5.8 — —  — 5.8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收益 219.3  — — — —  — 219.3
未能分項之費用     (11.0)
財務費用     (2.1)
應佔聯營公司業績     1,516.4
     
除稅項前溢利     2,048.5
稅項     (66.6)
     
本期溢利     1,9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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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二 分部資料 (續) 
 
 業務分部 (續) 
 
 截至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物業租賃 
港幣百萬元  

酒店經營

港幣百萬元

基建項目

港幣百萬元

保安服務

港幣百萬元

其他 
港幣百萬元  

對銷

港幣百萬元

綜合

港幣百萬元

     
收入及業績     
     
營業額 311.2  47.0 92.4 34.4 126.3  — 611.3
其他收入 2.0  — 0.6 — 2.2  — 4.8
     
對外收入 313.2  47.0 93.0 34.4 128.5  — 616.1
分部間收入 21.3  — — 0.1 3.0  (24.4) —
     
總收入 334.5  47.0 93.0 34.5 131.5  (24.4) 616.1
     
分部間之收入的價格是由管理層參考市場價格釐定。 
     
分部業績 184.5  17.5 51.7 2.3 (155.2)  — 100.8
     
利息收入     54.4
上市投資證券股息     1.0
投資物業之公允價值收益 674.6  — — — —  — 674.6
未能分項之費用     (12.5)
財務費用     (6.1)
應佔聯營公司業績     1,094.6
     
除稅項前溢利     1,906.8
稅項     (97.8)
     
本期溢利     1,8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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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二 分部資料 (續) 
 
 地區分部 
 

本集團之銷售物業、物業租賃、酒店經營、百貨業務、控股投資、清潔服務、

保安服務及資訊科技服務皆於香港運作。基建項目投資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其他地區運作。 
 
本集團營業額按地區分佈，當中包括銷售貨品及提供服務分析如下：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香港 中國  綜合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434.1 72.9  507.0
其他收入  6.1 0.4  6.5
    
對外收入  440.2 73.3 513.5

  
截至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 

 
  香港 中國  綜合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營業額  518.9 92.4  611.3
其他收入  4.2 0.6  4.8
    
對外收入  523.1 93.0  6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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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三 稅項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五年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稅項包括：    
    
現時稅項    

香港  23.3  30.7
中國其他地區  7.6  8.6

    
  30.9  39.3
    
前年度準備少計(多計) – 香港  1.5  (17.5)
    
遞延稅項    

本期  34.2  88.8
前年度準備多計  —  (12.8)
    
  34.2  76.0
    
  66.6  97.8

  
香港利得稅乃按期內估計應課稅溢利之17.5% 計算。 
 
香港以外稅項乃按適用稅率就有關境外司法管轄區計算。本集團於中國經營之

若干附屬公司，具享有若干免稅期及稅務優惠，並於期內獲豁免中國企業所得

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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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四 本期溢利 
 
 本期溢利已扣除下列項目： 
 

(甲) 財務費用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五年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由下列借貸產生的利息：   
 須於五年內全數償還的銀行貸款及透支 1.0  5.8
 須於五年內全數償還的其他借款 1.1  0.3
  2.1  6.1
    
(乙) 除已於附註二及四(甲)中披露外之其他項目：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五年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收費高速公路經營權攤銷 (包括在行政費用內) 5.1  17.3
 折舊 17.3  26.5
    
  22.4  43.8
 確認為開支之存貨成本 31.0  64.4
 確認為開支之物業成本 18.3  2.4
 釋放預付租賃款項 0.7  0.8
 員工成本 65.6  100.3

 
應佔聯營公司之稅項 

(包括在應佔聯營公司業績內) 269.6  142.2
 物業、廠房及設備撇除 17.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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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五 股息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五年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已派二零零六年末期股息每股港幣一角五仙  
  (二零零五：每股港幣一角五仙) 

 
457.1 

 
422.6

 
董事局建議派發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中期股息每股港幣一
角三仙。 

 
 
六 每股盈利 
  
 (甲) 列報每股盈利 
  

 應佔本公司股權持有人每股盈利乃按本期溢利港幣1,951,500,000元 (截至
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港幣1,802,000,000元)，並按期內已
發行普通股之加權平均數3,047,327,395股 (於二零零五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2,817,327,395股)計算。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及二零零五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並無攤薄每股盈利，因無潛在攤薄股份存在。 

  
(乙) 經調整後每股盈利 

 
每股盈利(不包括扣除遞延稅項後的投資物業公允價值之淨收益)乃根據以
下調整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 
  二零零六年  二零零五年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本公司股東應佔溢利  1,951.5  1,802.0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益之影響  (219.3)  (674.6)
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益所產生之 
    遞延稅項之影響  38.4  75.2
應佔聯營公司之投資物業公允價值收益 
    (扣除遞延稅項)之影響  (260.3)  (258.9)
    
用以計算每股盈利之經調整後盈利  1,510.3  943.7
    
經調整後每股盈利  港幣0.50元  港幣0.3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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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七 應收賬項、按金及預付費用 
 

 本集團設有特定之信貸政策。買家是按照買賣合約的條文而繳交售出物業的作
價。出租物業的每月租金是由租戶預先繳納的。零售方面，大部份交易是以現
金結算。而其他貿易應收賬是按個別合約繳款條文而繳付其賬項的。應收貿易
賬項之賬齡分析乃按時編製及審慎控制有關之信貸風險至最低水平。 

 
貿易應收賬項 (扣除壞賬準備) 之賬齡分析如下： 

 

  
於二零零六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一個月內到期 40.4  31.2
一至三個月內 47.8  35.3
三至六個月內 16.6  17.0
超過六個月  130.1  89.5
    
貿易應收賬款  234.9  173.0
按金、預付費用及其他應收賬款 
   — 流動部份  106.0  107.4
    
  340.9  280.4
    
按金、預付費用及其他應收賬款 
   —非流動部份  115.7  116.7
    
  456.6  3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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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綜合財務報表附註 (未經審核) 
 
八 應付賬項及應付費用 
 
 本集團之貿易及其他應付賬項內之應付貿易賬項之賬齡分析，以到期日分析如

下： 
 

  於二零零六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於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港幣百萬元

    
欠款一個月內或按要求還款 42.9  103.0
欠款一個月後但三個月內 37.6  39.2
欠款三個月後但六個月內  8.4  2.8
超過六個月  8.0  9.4
    
貿易應付賬款  96.9  154.4
租按及其他應付賬款  152.5  126.6
    
總應付賬項及應付費用  249.4  281.0

 
 
九 業績的審閱 
 
 本簡明綜合財務報表未經審核，惟已經由本公司的審核委員會作出審閱，並無

不相同的意見。 
 
 
 



— 14 — 

其他資料 
 
中期業績之審閱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中期業績已由本公司之核數師德

勤‧關黃陳方會計師行按照香港會計師公會頒佈之《核數準則》第 700 號-「中期財務

報告的審閱」進行審閱。 
 
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本公司或任何本公司之附屬公司於期內概無購買、出售或贖回本公司之上市證券。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於本年三月舉行會議，審閱內部監控系統及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之中期業績報告。 
 
企業管治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除本公司並無根據企業管治常規守則第

A.2.1 條就本公司主席及行政總裁之角色作出區分外，本公司已遵守香港聯合交易所

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附錄 14 所載之企業管治常規守則。本公司認

為李兆基博士具有豐富之地産經驗，最宜繼續出任本公司主席及董事總經理之職位，

此乃符合本公司之最佳利益。  
 
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守則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標準守則為本公司董事進行證券交易之守則（「該守則」）。

本公司在提出具體徵詢之後，確認所有董事均已完全遵守該守則列示所要求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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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理層討論及分析 
 
業務回顧 
 
收租物業 
 
集團之收租物業組合涵蓋寫字樓、商場、豪宅及工業大廈，自佔樓面面積約二百一十

萬平方呎，主要出租物業之平均出租率仍維持在 94%之高水平。為擴大商場規模並繼

續成為區內之購物熱點，屯門時代廣場將透過改建屯門戲院，令商場樓面面積增加約

二萬平方呎，有關工程可望於二零零八年年初完成。 
 
酒店 
 
隨著多個新增旅遊景點如昂平 360 等相繼落成，及在去年十二月成功舉辦國際電訊聯

盟會議，訪港旅客人數於去年下半年持續增加。雖然本港酒店房間供應量增多令競爭

加劇，香港麗東酒店及九龍麗東酒店之平均房租仍能上升超逾 8%而平均入住率更高

達 86%，令期內酒店營業額提高 10.2%。 
 
基建項目 
 
集團持有64%權益之中國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於內地合資經營收費橋樑及公路。由於

杭州錢江三橋自二零零五年十月進行之維修工程尚未完成，期內盈利因而減少。 
 
聯營公司 
 
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財政年度，股東應佔稅後溢

利為港幣五十八億六千二百六十萬元，其中燃氣業務及出租物業稅後溢利佔港幣三十

二億二千四百四十萬元，較上年度增加港幣一億六千二百六十萬元 ；售樓及投資物業

重估所帶來之稅後溢利為港幣二十六億三千八百二十萬元。 
 
香港中華煤氣於本年度取得多個城市管道燃氣項目，分佈於陝西省西安市，浙江省杭

州市余杭區，安徽省銅陵市，江蘇省金壇市及遼寧省營口市。於去年十二月四日，香

港中華煤氣與百江燃氣控股有限公司(「百江燃氣」)及其大股東威華達控股有限公司

(「威華達」)聯合公佈，百江燃氣將向香港中華煤氣購入內地十家管道燃氣公司之股

權和股東貸款，並向香港中華煤氣發行約7.73億股新股。該項交易已於今年三月一日

正式完成，香港中華煤氣現持有百江燃氣約43.97%權益，成為其最大股東。香港中華

煤氣及百江燃氣在內地合共擁有60個城市管道燃氣項目。此外，百江燃氣亦在內地15
個城市擁有液化石油氣業務。 
 
此外，香港中華煤氣於二零零六年亦成功進入能源上游行業，取得位於山西省首個液

化煤層氣合資項目，以及落實陝西省延安市天然氣液化合資項目。此等上游項目可為

下游之城市管道燃氣項目提供額外氣源。包括百江燃氣在內，香港中華煤氣至今於內

地13個省及北京部份地區取得合共70個項目，業務範圍覆蓋天然氣上、中、下游及自

來水供應與污水處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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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港煤氣銷售量則保持平穩。截至去年年底客戶數目為 1,622,648 戶，較上年度增加

25,375 戶。為引進廣東液化天然氣接收站之天然氣，香港中華煤氣已鋪設一對長 34
公里，直徑 450 毫米之海底管道，連接深圳秤頭角及本港大埔煤氣廠，另於秤頭角及

大埔興建控制及計量站。該管道、控制及計量站、以及大埔天然氣接收站已正式啟用，

而香港中華煤氣自二零零六年十月即以天然氣配合石腦油作為雙原料生產煤氣，並透

過既有之燃料費調整機制為客戶節約煤氣費用。至於其全資附屬公司易高環保能源有

限公司於新界東北堆填區之沼氣處理廠，亦於去年年底完成所有安裝工程並進行運作

調試，而全長 19 公里連接大埔煤氣廠之管道鋪設工程亦已完成，預計今年年中可正式

使用經處理之沼氣，以取代部份石腦油作為生產煤氣之燃料。 
 
於物業發展方面，座落於原馬頭角南廠之翔龍灣於去年八月推售，市場反應熱烈，連

同嘉亨灣及京士柏山繼續推售尚餘住宅單位，本年度共錄得售樓溢利約港幣十七億七

千九百四十萬元。至於位於翔龍灣基座，樓面面積約十五萬平方呎之商場亦於同期落

成，並繼國際金融中心後成為香港中華煤氣另一重大收租物業。 
 
展望未來，引入天然氣後令煤氣在本地能源市場更具價格競爭力，而隨著百江燃氣於

自本年三月初起成為香港中華煤氣之聯營公司後，香港中華煤氣之城市管道燃氣項目

有所增加，預期內地業務之發展將更為蓬勃。 
 
香港小輪(集團)有限公司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財政年度，除稅後綜合

溢利為港幣一億二千一百七十萬元，較二零零五年之除稅後綜合溢利港幣二億四千三

百二十萬元，減少50%。溢利減少主要由於就中環渡輪碼頭訴訟之索償作出撥備港幣

一億元所致。 
 
香港小輪年內售出約二百二十個「港灣豪庭」住宅單位，總值約為港幣二億六千五百

萬元，共帶來約港幣一億三千六百萬元之溢利。至於位於塘尾道之「新港豪庭」住宅

單位亦於去年十二月開售，並錄得港幣一千八百萬元溢利。物業投資方面，港灣豪庭

廣場租金收入達港幣二千四百三十萬元，按已簽訂之租約計算，該商場於去年年底之

出租率約98%。而「新港豪庭」亦有五成鋪位經已租出。 
 
大角咀道222號商住物業項目建築進度良好，於二零零八年年底落成時將提供32萬平方

呎總樓面面積。油塘草園街6號項目可建住宅樓面面積約14萬平方呎及非住宅樓面面積

約25,000平方呎。該發展項目亦建築進展良好，可望於二零零九年年初完成。 
 
由於競爭激烈，加上燃油價格大幅上升，渡輪、船廠及相關業務共錄得港幣七百二十

萬元之經營虧損。年內，就中環碼頭重建計劃訴訟所致之費用為港幣二千七百五十萬

元。至於旅遊及酒店業務之營業額較去年微升，但由於經營成本上升，此業務錄得港

幣二百三十萬元之虧損。 
 
預期出售住宅單位仍為香港小輪來年之主要收入來源，而租金收入亦將有穩定增長。 
 
美麗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截至二零零六年九月三十日止六個月之未經審核股東應佔

溢利為港幣三億八千九百五十萬元，較上年度同期增加19%。美麗華酒店平均房價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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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年度同期有兩成升幅，平均入住率維持於九成。酒店餐飲業務及酒店管理方面皆表

現理想。美麗華商場及美麗華酒店商場完成租戶組合重整及更新形象，期內續約及新

簽租約之平均租金較舊租約上升近三成半，美麗華商場之平均出租率約九成。而美麗

華大廈寫字樓租金亦同樣上升超過八成，而出租率則接近九成。為直達地鐵站及吸引

更多人流，美麗華聯同東英大廈原址之發展商，與地鐵公司簽訂協議，共同籌建行人

通道連接尖沙咀地鐵站至美麗華商場、美麗華酒店及鄰近大廈。位於美國加州彼沙郡

之土地，期內因美國地產市道轉趨淡靜而未有成交。至於包括國金軒及亮明居在內之

整體餐飲業績則有穩定增長。旅遊業績方面，因創新團種及行程令外遊報團人數上升，

而商務旅遊部亦取得更多業務，公司另獲得歐洲郵輪公司OCEANIA香港區代理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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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回顧 
 
業績檢討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六個月內，集團之營業額為港幣五億零七百萬

元，較上年度同期減少港幣一億零四百三十萬元或17.1%。期內集團之股東應佔盈利

為港幣十九億五千一百五十萬元，較上年度同期增加港幣一億四千九百五十萬元或

8.3%。若撇除(扣減遞延稅項後之)投資物業重估之盈餘，期內基本盈利為港幣十五億

一千零三十萬元，較上年度同期增加港幣五億六千六百六十萬元或60.0%。 
 
期內租金總收入較上年度同期減少港幣一億一千八百五十萬元或38.1%，至港幣一億

九千二百七十萬元，佔集團營業總額約38.0%。收入下降主要由於集團結束正受租金

成本上升影響之分租業務。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之六個月內，此業務盈

利貢獻達港幣一億三千四百二十萬元，上年度同期則為港幣一億八千四百五十萬元。 
 
投資物業於期內重估之盈餘（並未扣減遞延稅項及小數股東權益）為港幣二億一千九

百三十萬元，相對上年度同期則為港幣六億七千四百六十萬元。 
 
集團主要透過旗下一間附屬公司「中國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於國內經營基建項目，期

內收入為港幣七千二百九十萬元，較上年度同期減少達港幣一千九百五十萬元或

21.1%。收入倒退主要由於杭州之收費橋樑自二零零五年十月進行維修，至去年年底

工程尚未完成所致，而該業務之盈利貢獻亦隨之減少港幣八百五十萬元或16.4%，至

港幣四千三百二十萬元。 
 
受惠於訪港旅客人數增加，酒店之平均入住率及房租均告上揚，故此期內酒店業務營

業額增加10.2%至港幣五千一百八十萬元。而該業務之盈利貢獻亦較上年度同期增加

19.4%至港幣二千零九十萬元。 
 
保安服務方面, 營業額較上年度同期輕微增長 4.9% 至港幣三千六百一十萬元， 而盈

利貢獻則保持穩定為港幣二百三十萬元。 
 
集團應佔聯營公司之除稅後溢利減虧損約為港幣十五億一千六百四十萬元，相對上年

度同期則為港幣十億九千四百六十萬元。若撇除(扣減遞延稅項後之)投資物業重估之

盈餘，集團應佔聯營公司之基本盈利減虧損約為港幣十二億五千六百一十萬元，與上

年度同期為港幣八億三千五百七十萬元比較，增加近50.3%。 
 
其中，集團於期內應佔三間上市聯營公司之除稅後盈利合共為港幣十四億六千二百一

十萬元，相對上年度同期則為港幣十億一千零二十萬元。若撇除(扣減遞延稅項後之)
投資物業重估之盈餘，集團應佔此三間上市聯營公司之基本盈利由港幣八億二千五百

一十萬元增加至港幣十二億四千二百二十萬元，當中主要由於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

推出大型臨海發展項目「翔龍灣」，並於去年年底落成，以致其售樓收益得於期內入

賬。 
 
期內因二零零六年四月配股集資，以致包括利息在內之其他收入較上年度同期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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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2%至港幣一億二千二百三十萬元，相對上年度同期則因私有化恒基數碼科技有限

公司而錄得港幣一億六千一百八十萬元商譽減值。 
 
財政資源及資金流通性 
 
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之銀行借貸總額約為港幣八千零五十萬元（二零

零六年六月三十日：港幣一億一千三百九十萬元）。集團現有充裕之銀行承諾信貸額

度之餘，穩定之經常性收入基礎亦帶來持續現金流入，令集團具備充裕之財務資源應

付日常運作及未來業務擴展之資金需求。 
 
除上述出售一項物業權益予陽光房地產投資信託基金外，集團於期內並無在核心業務

以外進行大型收購或出售資產。 
 
貸款到期組合 
 
本集團之銀行借貸之償還期如下： 
 
 二零零六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

港幣百萬元

 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港幣百萬元

銀行借貸之償還期: 
 

 

一年內 74.5  87.8
一年後及兩年內 -  20.6
兩年後及五年內 6.0  5.5

  
銀行借貸總額 80.5  113.9
減: 銀行存款及現金 5,043.8  5,177.0
  
銀行淨存款總額 4,963.3  5,063.1
  
股東應佔權益  29,254.9  27,652.6
  
借貸比率 零  零

 
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以銀行淨借貸總額相對股東應佔權益計算，集團之借

貸比率為零(二零零六年六月三十日:零)，原因為集團擁有淨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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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二零零六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內

港幣百萬元

 截至二零零五年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六個月內

港幣百萬元

未計入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之

經營溢利加上集團應佔聯營公

司及共同控制公司之基本溢利

減虧損(不包括投資物業重估之

盈餘及相關稅項) 1,785.2  1,067.6
  
撥作資本性支出前之利息支出 2.1  6.1
  
利息償付比率 (倍數) 850  175
  
 
利息償付比率是按（甲）集團未計入投資物業公允價值變動之經營溢利加上集團應佔

聯營公司及共同控制公司之基本溢利減虧損（不包括投資物業重估之盈餘及相關稅項）

相對（乙）撥作資本性支出前之利息支出之比率計算。集團於期內之利息償付比率為

850 倍，相對上年度同期則為 175 倍。 
 
利率風險及外匯風險 
 
本集團之融資及庫務事務乃由中央管理層執管。本集團之銀行借貸主要由在本港之國

際性銀行提供，並屬浮息性質。集團之融資安排以港幣為主，但亦有部分人民幣借款

以配合集團於國內業務發展所需。除以人民幣在國內投資及無作出對沖外，集團於半

年結日並無任何其他重大外匯風險。集團亦無利用任何衍生工具作投機活動。 
 
除了一間在中國經營基建業務之集團附屬公司所安排之部份項目融資需向銀行作出抵

押外，集團在期內並無將資產抵押予第三者。 
 
資本性承擔 
 
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集團之資本性承擔額為港幣四千七百二十萬元(二零零

六年六月三十日: 港幣三千四百二十萬元) 。 
 
或然負債 
 
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或然負債約為港幣二百四十萬元(二零零六年

六月三十日: 港幣三千零一十萬元) 。此等或然負債主要為本公司向商業銀行就旗下

公司之銀行貸款提供擔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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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員 
 
本集團於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約有 750名全職聘用之僱員。僱員之薪酬福利，

與市場及同業之水平相若。年終集團按員工之個別表現，發放酌情花紅。員工福利包

括醫療保險、退休計劃、培訓計劃及教育資助等。 
  
截至二零零六年十二月三十一日止六個月內，僱員總成本為港幣六千五百六十萬元。 
 
 
展望 
 
中國經濟繼續高速增長，並於其第十一個五年（二零零六年至二零一零年）發展規劃

中，明確支持香港保持其世界著名金融、貿易及航運中心之地位，為香港締造龐大商

機。 
 
預期更多海外及內地公司將會進駐本港，進一步刺激對寫字樓之需求，而整體經濟持

續增長將有助提高消費意欲，令零售市道向好而商場租金得以調升，均為集團帶來更

理想之租金收入。此外，區內商務旅客往來日趨頻繁，而內地經濟蓬勃亦令來港觀光

之遊客人數保持增長，惠及集團之酒店業務。 
 
隨著國內人均收入提高，擁有私家車日趨普及，令收費公路及橋樑之車流增加，亦令

集團之基建業務受惠。 
 
集團之租金收入及上市聯營公司均能為集團提供穩定之經常性收益，如無不可預見之

因素，集團本年度將有令人滿意之業績。 
 
 
 
 

承董事局命 
公司秘書 

廖祥源 謹啟 
 

香港，二零零七年三月二十一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董事局成員包括：(1) 執行董事 :李兆基 (主席)、李家傑、林
高演、李家誠、李達民、孫國林、李鏡禹、劉壬泉、李寧、郭炳濠、劉智強、黃浩明
及薛伯榮；(2) 非執行董事：胡寶星、阮北耀、梁希文及胡家驃 (胡寶星之替代董事)；
以及(3) 獨立非執行董事：鄺志強、高秉強及胡經昌。 
 
請同時參閱本公布於《香港經濟日報》及《信報》刊登的內容。 


